
立法會CB(2)985/09-10(01)號文件 

 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

(截至 2010年2月24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輸入內地人才計

劃  
2003年4月 4日

 
(與人力事務  
委員會舉行的

聯席會議 ) 
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該計劃的

進度報告。  
 

該 計 劃 由 2009 年 4 月

1 日 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

的 進 度 報 告 已 於

2009 年 10 月 27 日 隨 立

法 會 CB(2)128/09-10 號
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2. 廉 政 公 署 ( 下 稱

"廉署 ")搜查及檢

取新聞材料的權

力  

2004年11月29日 (a) 已 要 求 律 政 司 就 下 述 事 項 作 出 回

應 ⎯⎯ 
 
(i) 律政司以何根據，因應法院的

要求而把有關一名證人的人身

保護令程序的傳媒報道，轉交

廉署進行調查；  
 
(ii) 為何律政司不把有關事宜轉交

獨立的委員會處理；  
 
(iii) 由廉署進行調查工作會否出現

任何利益衝突的情況；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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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已要求廉署在有關傳媒報道一名證

人的人身保護令程序的個案的所有

法律程序完成後，考慮提供下列資

料  ⎯⎯  
 

(i) 如有就上述個案提出檢控，提

供和該宗個案有關而未有呈交

法庭的資料；及  
 
(ii) 如未有就上述個案提出檢控，

提供和該宗個案有關的所有資

料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初 步 回

覆 的 文 件 已 分 別 於

2006 年 2 月 16 日 及

2007年 1月 19日隨立法

會 CB(2)1159/05-06 及

CB(2)917/06-07 號 文

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
3. 查問疑犯及錄取

口供的規則及指

示：警誡詞  

2006年1月 3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執法機關查問疑

犯時施行警誡的用詞的起首部分，加入

有關 "你有權保持緘默 "的字句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
4. 警務人員負債問

題  
－  已要求政府當局每半年提供下述資料  ⎯⎯

 
(a) 無力償還債務的警務人員數目，並

以分項數字列出他們欠債的原因；  
 

 

 
截 至 2009 年 下 半 年 的

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0 年

1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741/09-10 號 文 件

送交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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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以分項數字列出新鑒別為無力償債

的警務人員和不再是無力償債的警

務人員數目；  
 

截 至 2009 年 下 半 年 的

統 計 數 字 已 於 2010 年

1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741/09-10 號 文 件

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  (c) 以分項數字列出此等人員欠下無力

償還債項的時間；  
 

－同上－  
 

  (d) 向警務人員發出的債權扣押令 (即
追收稅款通知書 )的數目，並以分項

數字列出有關債權扣押令所涉及的

金額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e) 接獲追收稅款通知書，而又同時正

在償還根據《公務員事務規例》第

618條預支的薪金及警察福利基金

貸款的警務人員數目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5. 邊境禁區檢討  2008年2月 19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向財務委員會提交設立

輔助邊界圍網及相關工程的撥款申請

時，提供把沙頭角墟從邊境禁區剔出的

時間表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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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6. 就《聯合國 (反恐

怖 主 義 措 施 ) 條
例》建議訂立的

法院規則和實務

守則  
 

2008年12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進一步資料，解釋

當局會否及如何更新就《有組織及嚴重

罪行條例》 (第 455章 )訂立的實務守則，

以確保在程序上與將會就《聯合國 (反恐

怖主義措施 )條例》(第 575章 )訂立的實務

守則一致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
2009年3月 3日 (a)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執法機關情報

管理制度的檢討工作進展的資料，

以及完成檢討工作的時間表；及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7. 就截取通訊及監

察 事 務 專 員 ( 下
稱 "專員 ")向行政

長官提交的周年

報告內提出的事

項的研究結果  
 

2009年12月 7日 (b) 關於專員認為對各違例人員採取的

紀律行動並不平等和懸殊的紀律處

分個案，已要求廉署向事務委員會

提供廉署的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就

該等個案進行檢討的結果。  
 

－同上－  
 

8. 警方就知名人士

及公務員於執行

職務時遇襲的個

案所作的處理  

2009年6月 29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過去兩

年有關刑事毀壞立法會議員宣傳板及宣

傳橫額的個案的投訴、拘捕行動、檢控

及定罪數字分別為何，以及警方採取了

何種措施打擊此等罪行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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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9. 酷刑聲請審核機

制檢討  
2009年12月 1日 關於政府當局向酷刑聲請人提供以公帑

支付的法律援助的試行計劃，已要求當

局一俟得出該計劃檢討工作的結果，便

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
10. 打擊私煙活動  《 2009年應課

稅品 (修訂 )條例

草案》委員會

會議  

政府當局承諾在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法例

後 6個月至一年內提交進度報告，說明政

府當局在打擊私煙活動方面的工作成

效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
11. 與內地訂立引渡

安排  
2009年10月20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交就訂立引渡安排與

內地進行磋商的進度報告。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
12. 與選舉有關的貪

污舉報  
2009年10月20日 已要求廉署就 2009年首 9個月所接獲，與

2008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 177宗貪污舉

報提供更詳細資料，包括有關個案的性

質和廉署採取的行動。  
 

廉 署 作 出 的 回 覆 載 於

2010 年 2 月 8 日 送 交 委

員 參 閱 的 立 法 會

CB(2)910/09-10(01) 號

文件。  
 

13. 加強與內地合作

打擊跨境貪污活

動  

2009年10月20日 已要求廉署提供更詳細資料，說明該署

如何與廣東及澳門的對口單位建立更緊

密的夥伴合作關係，包括成立聯合工作

小組，加強向在珠江三角洲經營業務的

中小型企業進行防貪及教育支援工作，

以及就此類企業面對的貪污風險進行資

料研究。  
 

廉 署 作 出 的 回 覆 載 於

2010 年 2 月 8 日 送 交 委

員 參 閱 的 立 法 會

CB(2)910/09-10(02) 號

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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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4. 警方搜查被羈留

者的統計數字  
研究警方處理

性工作者及  
搜查被羈留者

事宜小組  
委員會會議  

 

已要求政府當局每季向保安事務委員會

提供對被羈留者進行涉及完全脫去內衣

的第三 (c)級搜查的統計數字，並交代所

涉及罪行的性質。  

2009 年 10 月 1 日至 2009
年 12月31日的統計數字

已於 2010年 1月 29日隨

立 法 會 CB(2)848/09-10
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
15. 更換緊急救護車  2009年12月1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  
 

 

  (a) 作緊急救護車用途的車輛的設計和

規格，以及需時 25個月完成整個採

購救護車程序的理由；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覆的文

件已於2010年1月27日隨

立 法 會 CB(2)822/09-10
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  (b) 新 救 護 車 出 現 引 擎 起 動 問 題 的 原

因；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c) 消防處在 2005年進行，藉以蒐集緊

急救護服務使用者意見的服務滿意

程度調查的報告結果；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d) 消防處所提交申請未有獲得支持的

資源分配工作的資料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e) 消防處如何處置高車齡救護車的資

料。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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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6. 廉政公署的人手

狀況  
2010年1月 5日 (a)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

 
(i) 沒有設定任期限制或訂明退休

年齡的公職的數目；  
 
(ii)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的

廉政專員的任命安排，包括第

四任行政長官提名委任人選時

所採取的準則，以及所委任的

廉政專員的任期；及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
  (b) 已要求廉署提供資料，說明因廉政

主任職系人員流失率高而失去的年

數共計有多少。  
 

－同上－  

17. 與青山灣入境事

務中心有關的附

屬法例  

2010年1月 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入境事務處從懲教署

手上接管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後，按《入

境條例》被羈留人士所獲得的待遇提供

進一步資料。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覆的文

件已於2010年2月4日隨

立 法 會 CB(2)892/09-10
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18. 資本投資者入境

計劃 (下稱 "投資

者計劃 ") 

2010年1月 5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，就投資者計

劃實施多年以來，6個獲許投資資產類別

之間的投資項目轉換情況作出比較。 
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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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2010年2月 2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  
 

 19. 警方處理公眾集

會及公眾遊行的

事宜   (a) 關於警方在 2010年 1月 16日使用胡

椒噴霧處理立法會大樓外的示威活

動的詳細資料；  
 

有 待 政 府 當 局 作 出 回

覆。  

  (b) 就香港人權監察提交的意見書 (立
法 會 CB(2)887/09-10(01)號 文 件 )所
提事項作出的書面回應；  

 

－同上－  

  (c) 說明當局曾否就活動主辦單位在舉

行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的意向通知

內提供虛假或誤導資料，而向其作

出檢控的資料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d) 警方就 2010年 1月 16日在立法會大

樓外發生的事件進行檢討的結果。  
 

－同上－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0年2月 24日  


